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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经调查，举报的松原市乾安县鳞字园区潜字村40余公

顷涉案地块在乾安县安字镇行政区域内，属于举报非法开垦

草原信访案件。

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对松花江三湖保护区内的探矿权

退出工作实行“一刀切”、乱作为。1994年出台的《吉林省

松花江三湖保护区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中，未禁止在远湖

区开矿，但特别强调了开矿需经环保部门批准，建设项目

必须满足污染防治要求。2007年，原吉林省松花江三湖保

护区管理局将松花江三湖保护区内的1152.532平方公里

区域申报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该区域分为核心

区、缓冲区、实验区，外围的三湖保护区分为湖面区、近湖

区、远湖区，包括30多个乡镇。2018年，吉林省国土资源

厅发文要求非自然保护区内的探矿权同样停止勘查活动

并退出该区域，此次要求退出的包括位于松花江三湖保护

区远湖区内的桦甸市80余处探矿权，但桦甸市区域的矿

山实际并不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

应从三湖保护区内退出。吉林省国土资源厅采取“一刀

切”的方式，只要探矿权与自然保护区范围有所重叠，相关

企业就一律被要求限期全面退出，这是“乱作为”，将直接

导致多家企业遭受经济损失，合计10余亿元，且会导致数

万人失业，严重影响当地社会稳定。举报人认为政府主管

部门应当依法行政。

南关区谊民路与人民大街交会处东行约500米处，保

利·金香槟A9栋与B1栋附近，有一座在建加油加气站，建

设单位为吉林省通利能源有限公司，存在以下问题：一是

每晚22点后施工，存在噪声扰民问题；二是举报人担心加

油加气站建成后，会带来空气污染问题；三是举报人质疑

该加油加气站是否履行环评审批手续，是否对相关审批手

续进行公示；四是2018年4月，南部新城规划局擅自变更

此地块的用途，将原规划修建的公园绿地变更为建设用地

并出售给吉林省通利能源有限公司。目前，该加油加气站

处于停工状态。

自2015年以来，饮马河大桥有一在建水上公园工程

项目，施工单位一直在河里采砂，此次督察进驻前才停止

采砂。

来信：一是公主岭市南崴子镇大榆树村兴立造纸厂，

生产废水通过院内暗渠直排东辽河，生产期间排放异味和

大量粉尘，污染空气。二是松原市乾安县赞字乡鞠字村南

（原采油厂四队旧址）乾安县新英造纸厂，生产废水直排，

生产期间排放异味和大量粉尘，污染空气。

来信：一是五棵树镇合发村有一条长约1万米、宽约

100-200米、深约10-15米的土沟，沟内堆放大量垃圾，周

边多家企业将污水排入此沟内，导致沟内树木死亡、臭气

熏天，污水最终流入松花江。二是五棵树镇居民区内有多

家养牛户，养殖期间异味大，粪污乱扔乱堆，严重污染居民

生活环境。三是2010年，合发村村书记马某非法毁坏东

村12组1万余平方米集体耕地，在耕地内取土出售牟利，

形成深约6米的土坑，五棵树卫生队在土坑内堆放各种垃

圾，造成20年以上树龄的100余棵杨树死亡；2005年，五棵

树城建局与五棵树卫生队联合，在合发村7组集体耕地内

取土出售牟利，形成一处1万余平方米的土坑，五棵树卫

生队在土坑内堆放各种垃圾并用土填埋，造成20年以上

树龄的200余棵杨树死亡，雨季经雨水冲洗，污水渗入地

下污染地下水；当年，五棵树卫生队又在合发村10组耕地

内，挖一面积1500余平方米的的土坑堆放各种垃圾；2013

年，五棵树卫生队在临江村耕地内，挖一面积4000余平方

米的土坑堆放各种垃圾，导致20年以上树龄的40余棵杨

树死亡；2014年，五棵树卫生队将各种垃圾堆放在东镇临

江村房身桥两侧，面积3000余平方米，导致20年以上树龄

的90余棵杨树和40余棵松树死亡；2015年，五棵树卫生队

在距松花江边约300米处，挖一处4000余平方米的土坑堆

放各种垃圾后用土填埋，雨季时，垃圾渗出的污水最终排

入松花江；2016年，五棵树卫生队在临江村收费站东沟桥

头堆放各种垃圾，面积1000余平方米，造成20年以上树龄

的20余棵杨树死亡。四是五棵树镇内部分污水管道破

损，导致污水污染地下水。五是五棵树污水处理厂污水偷

排松花江，污水排放口处沉淀大量黑臭淤泥。六是2010

年5月，五棵树镇政府强行在李某某承包的林地内建设污

水管线，导致林地内大量树木死亡，给李某某造成巨大经

济损失。

英俊镇东侧传染病医院南侧马路对面的“三道垃圾

站”，每天散发大量异味，渗滤液渗入地下，污染地下水源。

土桥镇光明村花园山省级森林公园内有人建盖6栋

别墅和1处私人赢利性寺庙，破坏生态环境。

吉林万华精细化工公司存在以下环境违法问题：一是

2014年至2015年，将生产废水直排附近河沟内，被当地居

民举报后停止了偷排行为；2015年至2016年，间歇性向其

私建的10米深、直径25米的圆形大坑内排放含有苯、乙

腈、二甲、机油等物质的工业废水；2016年8月至10月期

间，用吉林化纤厂等公司的危险废物填充掩埋该坑。2018

年，有人举报该公司私建渗井设暗管排污，并于2018年9

月2日向吉林市环保局反映该问题，但环保局以吉林市监

测站没有检测此类污染物的资质等理由，百般推脱，至今

无人查处。二是非法燃烧、转运、贩卖约1000-1200吨危

险废物问题；2015年至2016年，将危险废物私自运送至河

南新乡并雇用当地村民焚烧；2015年在该公司厂区内连续

6个月焚烧危险废物，后被经开区安监局发现并制止，但未

见处理结果；2015年雇人在坝内燃烧危险废物，此事已于

2018年5月登报；2015年末至2016年初，在该公司消防池

内连续1个月焚烧危险废物；2016年雇用双吉镇二台子村

民赵姓、周姓两名村民私运危险废物；2016年至2017年冬

季，将近100吨危险废物运输贩卖给吉林市正泰锅炉厂。

三是精馏车间、反应车间、危险废物出料口排放的VOCs超

标。举报人要求彻查该公司上述环境违法问题，查明危险

废物去向，依法依纪追究相关部门及人员责任。

长白山北山门东侧约2公里的天然气站，在无土地审

批手续情况下，违规建站经营，并且为埋通气管道，破坏黄

松堡国有林场的树木和山土，严重破坏林木资源。2017

年，中央环保督察期间，当地政府拆除并下埋该站天然气

架子和管道，但督察结束后，该站又挖出被埋管道等设施

进行复建。目前，该站仍在违规经营。

来信：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八屋镇二道圈村村

民王某某、王某某、魏某和长春市人王某，毁坏该村5公顷

基本农田，非法挖砂变卖牟利，造成基本农田无法恢复耕

种。

新立城镇新立城水库管理局家属楼，建在新立城水库

大坝北侧，距离大坝800米左右。该家属楼的污水管道没

有与市政下水管线相连接，生活污水直接向该楼北侧明渠

排放，此明渠连通伊通河，最终流入伊通河，污染河水；此

外，该污水管道排放污水，造成周边村民地下井水污染。

来信：自2017年以来，有人在江北乡八家子村牤牛河

岸边非法采砂，采砂量高达1万多立方米，并且采砂后填

埋工业粉煤灰，严重污染牤牛河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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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17年乾安县调查核实该举报案件为不属实案件。2018年11月9日，经调查，举报的松原市乾安县鳞字园区潜字村40余公顷涉案地块在乾安县安字镇行政区域内，属于举报非法开垦草原

信访案件。经调查核实，部分属实。

经查，举报问题不属实。

举报的“2018年，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发文要求非自然保护区内的探矿权同样停止勘查活动并退出该区域”不属实。

2018年，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全面停止自然保护区内探矿权勘查活动相关事宜的通知》和《关于签订自然保护区内探矿权退出协议有关事宜的通知》，只要求自然保护区内的探矿权停止

勘查活动并签订退出协议，并没有对非自然保护区内的探矿权提出要求。

举报的“吉林省国土资源厅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只要探矿权与自然保护区范围有所重叠，相关企业就一律被要求限期全面退出，这是‘乱作为’，将直接导致多家企业遭受经济损失，合计10

余亿元，且会导致数万人失业，严重影响当地社会稳定”不属实。

吉林省国土资源厅会同省环保厅等13个厅局印发了《吉林省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分类处置方案》，方案中规定了分类处置方式分为自行废止、变更避让、整体注销三类，并不是有所重叠就一

律全面退出。探矿权是许可找矿行为，找矿有风险，能否找到矿不确定，找到矿能否转入开采不确定，找矿属于技术性工作，不需要大量劳动力。探矿权退出不像举报所说会导致数万人失业，严

重影响当地社会稳定。

经查，举报问题不属实。

第一个问题：2018年11月7日，长春市环境保护局南关分局、南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南关区明珠街道办事处连夜现场联合调查，该地块曾于2018年10月中旬，利用几个白天时间对场地进

行简单平整，不存在夜间施工情况。

第二个问题：2018年11月9日，长春市规划局、长春市国土资源局、长春市南关区政府和加油站项目建设单位吉林省通利能源有限公司召开专题会议，明确该加油站异地选址建设。2018年

11月12日，长春市南关区政府以书面答复材料告知保利金香槟小区居民，该加油站项目异地选址建设，所以不会造成空气污染问题。

第三个问题：2018年11月12日，长春市南关区政府以书面答复材料告知保利金香槟小区居民，该加油站项目异地选址建设，所以不需要履行环保手续并公示。

第四个问题：经向长春市规划局了解，该加油加气站用地符合《长春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2017年修订）。依长春市国土资源局的申请，于2017年10月23日给企业核发了编号

（2017）0230号《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及附图。明确该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加油加气站用地，规划总用地面积为3206平方米，容积率<1.0，建筑控制高度<24米。该公司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正在

设计阶段，尚未向规划部门申报，规划部门没有核发其他规划手续。所以，不涉及长春南部都市经济开发区规划局擅自变更土地性质的问题。

经调查，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2018年11月13日经德惠市水利局调查，群众举报的饮马河大桥范围内从未建设水上公园项目。范围内在建工程实际为德惠市饮马河城市防洪工程（一期工程），于2015年9月30日开工建

设，开工前征地公告已在电视台播放，施工现场有明显施工信息公示牌。河岸清括为工程建设内容之一，施工方式为机械开挖，河内施工属实，河内采砂不属实，所有施工均按照设计要求组织实

施，此次检查饮马河桥下河道滩地上防洪工程施工单位仍在进行场地平整施工。因此，举报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第一个问题：2018年11月16日，经公主岭市环保局现场调查，公主岭市兴立纸业有限公司各项环保手续齐全，由于安装在线监控设备，该企业目前处于停产状态。

经调查，该企业生产废水严格按照环评要求，经自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该公司在2016年曾使用暗管偷拍污水，市环保局在当时已将暗管拆除，并对其偷排行为进行处罚，

举报情况属实。现场调查，该企业东侧、北侧为道路和农田，南侧、西侧为村屯，距东辽河直线距离二百米。市环保局对辽河沿岸进行实地查看未发现有暗渠偷排现象，经对附近居民进行走访，均

证实该企业没有暗渠偷排行为，企业四周无排水迹象，举报情况不属实。

经调查，该企业生产用热使用6吨燃煤锅炉，产生的废气通过湿式高效脱硫除尘器处理后，经35米烟囱高空排放，该企业在生产期间通过市环保局监测站现场检测，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经

市环保局执法人员不定期检查，未发现该公司有超标现象，举报该企业生产期间排放异味不属实。

经调查，因该企业院内存放燃煤和未及时运走的炉渣，部分散煤和炉渣裸露，造成粉尘污染情况属实。

第二问题：此问题归松原市负责。

2018年11月12日、2018年11月16日，松原市环保局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

该企业环评审批、竣工环保验收和排污许可证等手续齐全，年产包装纸15000吨。从2018年4月开始停产。现场检查时未生产。

1、现场踏查厂区及厂区外部周边，无废水排放管道，未发现生产废水直排，调阅该厂环评报告书及询问了解，该厂生产废水循环使用，不排放，部分水质不能满足回用要求时，清空积水池运送

至乾安县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直排问题不属实。

2、该厂生产原料外购，生产时对生产原料进行加水制浆处理，生产环节中不产生粉尘和异味。环评报告书及环评批复也没有其生产环节中存在产生粉尘和异味的问题。该厂的生物质锅炉

有湿式除尘设施，不存在产生粉尘和异味的问题，该厂的煤气发生炉同样不存在排放异味和大量粉尘的问题。生产期间的锅炉监测报告结果符合国家排放标准。因此生产期间排放异味和大量

粉尘，污染空气的问题不属实。从停产至今企业正在进行环境影响后评价改造中。

关于环境影响后评价问题：2017年10月该企业由于生产期间污水沉淀物（固废）未按照规定进行管理被乾安县环保局处罚并被要求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结论是群众举报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2018年11月16日，五棵树镇政府、五棵树环保分局、榆树市水利局和五棵树住建局共同到现场检查，具体情况为：

第一个问题基本属实。经查,群众反映的“土沟”是历史形成的自然沟，该镇域内沟长约3800米、宽约50米，平均沟深5米左右，沟内确有群众多年随意倾倒的垃圾存在及生活污水排入（无企

业生产废水排入），沟内生活污水与雨水混合后以明沟排放方式经自然流淌进入五棵树污水处理厂。在流淌期间产生一定异味。经查，镇区内沟两侧共有11棵枯死树。针对废水和气味问题，榆

树市五棵树镇政府从2018年4月开始对沟内生活废水进行了临时治理，主要是采取修建了四道拦水坝减缓水流，投生物益生菌等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18年10月该镇政府委托第三方对

全镇空气做了检测（包括此区域），检测结果合格。对于垃圾问题，五棵树镇政府已经下发公告，禁止居民向沟内倾倒垃圾。11月18日开始对沟渠两侧垃圾进行清理，11月19日，已经将该镇西下

洼子屯沟渠两岸垃圾及该镇腰桥东侧表层垃圾清运完毕，

第二个问题基本属实。经查，镇内共有散养牛户51户，共存栏牛900多头。养殖期间存在一定异味，但2018年10月全镇空气检测结果达标。镇区设有专门的牛粪收集点，要求养殖户定时定

点倾倒，镇卫生队做到日产日清，不存在“严重污染居民生活环境”问题。

第三个问题部分属实。第1小问题部分属实：2010年由于“百镇建设”修路，取土工程用合发村废弃地1公顷（并非耕地）做为取土场，深度约4米，后期填埋垃圾。2017年中央环保督查涉及此

问题，正在整改，垃圾已于2018年6月全部清运完毕，土坑东侧已无树木，正在进行生态恢复。第2个小问题不属实，此问题应该是位于合发村9组1998年修榆陶路在此处取土后形成取土坑，面

积3000平方米，已经于2018年5月回填复耕完毕，由于此处只是临时取土并按标准及时回填，坑内回填前未堆放垃圾、无污水进入坑内污染地下水。卫计部门已经在此处附近取了水样，2018年

11月20日监测完毕，结果显示水样全部达标,举报问题不属实。第3个小问题属实，是1998年修榆陶路在此处取土后形成取土坑，面积800平方米（并非1500平方米），后作为积肥场，每年粪肥还

田。第4个小问题不属实，群众反映的为1998年修榆陶路在此处取土后形成取土坑，面积1公顷，2015年经镇村两级研究，曾将此处做为多个村共同积肥场，现此处牛粪和垃圾早已清除干净，此

问题不属实。第5个小问题部分属实，经调查桥西侧2013年前后有住户在此积沤农家肥，后期粪肥还田，此处没有垃圾，调查组发现有23棵树木死亡。第6个小问题部分属实，此处原来是沙坑，

后回填建筑垃圾，2015年复耕完毕并已经耕种多年。第7个小问题不属实，现场没有垃圾，调查组发现枯死树6棵。

第四个问题不属实。经五棵树镇政府和住建部门对整个南北大街雨污合流管网实地踏查，打开每个窨井盖观察，没发现有漏点，不存在渗漏的情况发生。

第五个问题基本属实。经查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所有排放指标数据实时上传，COD、氨氮、总磷在线监测设备数据指标均显示达标，因工艺原因总氮排放指标超标，正在进行整改。污泥转

运记录齐全，不存在污水偷排松花江的情况，污水排放口处未发现沉淀大量黑臭淤泥，排放水质清澈可见水底细沙。督察组下沉期间举报人在现场河床处挖出黑泥，因江北污水处理厂排放口地

势低洼，污水长时间排放，在排口周围形成冲刷浅坑，每年积雪融化导致松花江水位上涨，江水带入江底浮泥淤积在冲刷形成的浅坑内，表层江水浮泥淤积；雨季汛期时，雨水冲刷导致土壤中的有

机物随雨水沉入冲刷浅坑，形成淤积，以上2种原因导致了排放口冲刷浅坑内江水浮泥表层沉积，最终形成了黑泥。

第六个问题不属实。该林地位于五棵树大沟内，2001年以前曾经由李某某承包后解除合同，五棵树镇雨污合流管线只修到了大沟边，沟内林地目前没修管线。经调查该区域附近无树木死

亡。

经查，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该案件与第五批受理编号（380、384、386、390、395、396、472）、第六批受理编号（578、579、580、581、584、587、597）、第十批受理编号（1234、1235）案件重复。以上

案件已公开。

长春市市容环卫局接到此案件后，责成相关人员第一时间到三道环保生态公园实地踏查，未闻到异味。

经现场核实，三道垃圾场于2003年按《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进行建设，采用HDPE膜对垃圾场基底进行了防渗漏处理，渗滤液不会渗入地下。垃圾场严格按照《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

行维护技术规程》分区分单元进行规范填埋生活垃圾。

2010年三道垃圾场按照当时的《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场技术规程》实施封场。2012年，市政府开始建设三道垃圾场环保生态公园，2017年底已建设完成。目前，原三道垃圾场已建设成为

环保生态公园。自2018年开始，按照新的《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场技术规范》和环保部门要求，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生态公园内环境质量每季度进行一次监测。截至目前，

2018年每季度的地下水和场界气体监测结果均达到国家环保标准要求。

2018年11月18日，再次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垃圾场周边地下水、环境空气质量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均达到国家环保标准要求。

根据三道垃圾场环保生态公园环境质量的监测结果，该环保生态公园未对地下水水质和空气质量造成污染，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经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2018年11月21日，榆树市林业局、榆树市国土资源局、榆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榆树市土桥镇人民政府进行实地核查。

经查，群众反映的土桥镇光明村花园山省级森林公园内有人建盖6栋别墅分属胡某某、刘某某、王某、马某某和赵某某、李某某和李某、李某某等人名下，合计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2018年4

月，上述8人申请了住宅楼建设的相关审批手续并获批，2018年6月竣工。6栋建筑不符合《榆树市花园山省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群众反映的情况属实。

经查，群众反映1处私人赢利性寺庙，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属实。寺庙由王某某牵头，多人众筹合资在光明村花园山建设，名称为“光明寺”。2013年9月奠基，2014年春季开始施工，2016年主

体框架完工。2017年10月建成。2018年11月27日，长春市森林公安局聘请沈阳嘉森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事务所吉林省分所，针对榆树市花园山光明寺非法占用农用地案进行鉴定，11月28

日该鉴定机构出具了鉴定报告。经鉴定，该寺庙共非法占用林地7611平方米。上述地块原有森林植被均已灭失，被房屋、庙和硬化地面覆盖，已改变林地用途，所占林地遭到严重破坏，群众反映

情况属实。

经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2018年11月30日，经省固体废物管理中心现场调查。

（一）偷排生产废水、利用渗坑排放工业废水、填埋危险废物以及吉林市环保局不作为等问题。

1.当地环保部门没有接到过居民的举报。据举报人称，他听说当年该公司是通过连接多节消防水带进行直排，目前消防水带不知去向，无法提供有关当事人姓名。

2. 举报人反映的大坑已于3年前被填平，该处土壤由吉林化纤厂、吉林康乃尔公司和吉林万华公司等三家公司的建筑垃圾、粉煤灰和土壤组成，为确定该处土壤是否被污染，已由第三方监

测机构对该处土壤进行采样分析。

3.2018年9月19日，吉林市环境监察支队信访科受理关于吉林万华精细化公司的举报案件，并交由经开分局承办，经监察人员现场检查，企业2016年通过环保验收后才开始正式生产，环保

手续齐全，已与吉林省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危险废物委托处理合同，并出具了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未发现企业存在违法行为。

吉林市环境保护局专案组调查确定了该公司员工张启曾经在2017年末将6-7吨精馏残渣转移给个人林某，2017年7月左右擅自将10吨精馏残渣擅自转移到龙潭区正泰锅炉厂院内的库房内

暂存。2018年10月30日、11月6日吉林市环保局就该公司违法转移危险废物、将危险废物交无资质个人处置行政为，向该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目前，该案件正在履行吉林市环

保局的行政处罚程序

（二）非法燃烧、转运、贩卖危险废物问题。

经调取吉林市环保局调查询问笔录和吉林市高新分局新北派出所讯问笔录，该企业曾在本公司院内非法焚烧危险废物，将危险废物转移给个人非法焚烧，以及非法转移给正泰锅炉厂。2018

年11月30日，省环保厅致函河南省生态环境厅，请协助提供相关信息，河南省厅正在调查过程中。

吉林市环保局夜查人员曾当场发现该企业在公司院内利用铁箱焚烧危险废物，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此后，在当地环保部门多次现场检查时，均未发现该企业院内有铁箱等用于焚

烧的器具。

嫌疑人林某于2016、2017年两次将该公司的危险废物运出厂区进行焚烧，用于提取有经济价值的氧化钴。目前，该案已由吉林市高新分局立案侦查，犯罪嫌疑人林某已被取保候审，该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该案件有关情况登载于2018年7月5日的“城市晚报”。

经吉林市公安局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机场派出所调查，二台子村没有周姓和赵姓的社员在2015年和2016年期间在二台子村内焚烧来自万华公司的危险废物一事。

目前，该案件正在履行吉林市环保局的行政处罚程序。

（三）“精馏车间、反应车间、危险废物出料口排放的VOCs超标”正在调查。

经调查核实，该举报案件部分属实

2018年11月27日-30日，长白山国土局、住建局、环资局对该信访案件进行了分别调查。

1.“长白山北山门东侧约2公里的天然气站，在无土地审批手续情况下，违规建站经营”举报内容属实。

经查，2016年9月27日，取得环保手续。2017年8月15日，取得国家林业局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核准使用林地1.3437公顷。但是，至今未取得国土“农用地转用手续”，违规建站经营属实。

2.“为埋通气管道，破坏黄松堡国有林场的树木和山土，严重破坏林木资源”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经查，该天然气站2018年6月8日在黄松蒲林场32林班1、4、5小班内采取顶管作业的方式，铺设通气管道，破坏了林间植被，白河林业局黄松蒲林场核定面积为1796平方米，未严重破坏林木

资源。2018年在2018年6月12日，白河林业局对该天然气站进行了处罚。目前植被已经恢复。

3.“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期间，当地政府拆除并下埋该站天然气架子和管道，但督察结束后，该站又挖出被埋管道等设施进行复建”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经查，2017年7月末，长白山国土局对该站建设叫停，责令整改。天然气站按要求拆除了已建设备，并铺草坪，栽了树木，不是当地政府拆除，因此为部分属实。2017年8月15日取得国家林业

局《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后，该站又开始建设，情况属实。

4.“目前，该站仍在违规经营”举报内容不属实。

经查，2018年11月16日，长白山安监局联合住建局对该企业进行查封。截止到目前，该企业未开展运营。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1月27日，经公主岭市国土局，市水利局、八屋镇政府联合到八屋镇头道圈村7屯现场调查，没有发现破坏基本农田采砂行为。靠近东辽河河道附近发现一处土坑，地势高低不平，长

满蒿草，无机械作业迹象。临近土坑耕地有坍塌，耕地上种植玉米。八屋镇头道圈村7屯东辽河河道附近的耕地是头道圈1屯刘某家的耕地，经对刘某询问得知，自2017年至今无人在他家耕地

里挖砂。耕地坍塌现象是由于东辽河冲刷形成，汛期由于二龙山水库泄洪和其他支流汇集，东辽河主河道水位急剧上涨，冲刷河边土地现象严重，地势高的土地集雨后形成径流，迅速流向河道，

造成土地堆砌属自然破坏，刘某家耕地附近的土地也有冲刷迹象。

经八屋镇政府证明，八屋镇头道圈村7屯有8户姓王住户，都无采砂行为，无姓魏采砂户。

经市水利局和头道圈村村干部证明，二道圈无毁坏基本农田和非法挖砂现象。举报部分耕地被毁属实，挖沙牟利不属实。

经查，群众举报情况基本属实。（家属楼污水管道未与市政下水管线相连属实，生活污水直排河流不属实）

2018年11月30日，经长春市环保局净月分局、农业水利发展局、新立城镇、卫生健康管理局工作人员联合对新立城水库管理局职工家属小区进行现场核查。新立城水库管理局职工家属小

区，位于新立城水库大坝北侧，距离水库大坝500米左右。由于新立城水库管理局职工家属小区处于非建成区，该区域没有修建城市市政污水管线，举报人反映的“该家属楼的污水管道没有与市

政下水管线相连接”问题属实。

目前，该小区居民生活污水集中排放至小区北侧一座200立方米地埋式防雨防渗防泄漏的储池中，由长春市新立城水库管理局委托吉林省鸿运达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定期清运至净月区市政

污水管网排放。小区北侧约20米有一明渠，此明渠连通伊通河，但经上述工作人员共同排查，未发现有小区居民生活污水排放至明渠现象，现场无污水流淌过的迹象。举报人举报“生活污水直

接向该楼北侧明渠排放，此明渠连通伊通河，最终流入伊通河，污染河水”问题不属实。

长春净月区卫生健康管理局已对该地域附近1处正在使用符合监测条件的浅层地下井水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该户居民饮用水水质不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分析超标原因为该区

域为白垩纪岩层，部分区域会出现浅层地下水超标问题，与新立城水库管理局职工家属小区管道排放污水无关。

经查，举报情况部分属实。2018年12月3日，龙潭区农业水利局、环保局、江北乡政府现场进行调查。

群众反映的“自2017年以来，有人在江北乡八家子村牤牛河岸边非法采砂，采沙量高达1万多立方米，并且采沙后填埋工业粉煤灰”情况属实。2018年9月（非2017年以来），赵某对1处鱼塘

进行清淤扩建，在鱼塘内挖混江砂11025立方米，堆放在鱼塘周边，距离牤牛河河岸40米。2018年11月29日，龙潭区农业水利局针对赵某扩建鱼塘采砂行为，立案依法开展调查，同时下达《责令

整改通知书》，要求赵某立即停止采砂行为，维持现状，禁止砂石外运。2018年12月5日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处罚款，并恢复原貌；针对在河道管理范围倾倒煤灰、渣土行为，立案依法开

展调查，同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赵某清除侵占河道的煤灰及渣土，并对其拟处罚款。

2018年7月，赵某从吉林市松花江热电厂进购粉煤灰用于回填2处鱼塘，现已回填完毕，剩余粉煤灰堆放贮存在鱼塘周边，目前堆放贮存量约5000立方米，未覆盖，经检测无毒性污染因子，且

粉煤灰可用于回填。龙潭区环保局针对赵某擅自堆放贮存粉煤灰的违法行为，对其处以罚款。

“严重污染牤牛河水源地”情况不属实。2018年12月3日，龙潭区环保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粉煤灰堆放贮存场地附近牤牛河水质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各项指标均满足《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不属实

不属实

部分

属实

基本

属实

部分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基本

属实

基本

属实

部分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行政处罚行为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不需整改

第一个问题：无。

第二个问题：长春市南关区政府已告知保利金香槟小区居民，该

加油站项目异地选址建设，所以不会造成空气污染问题。

第三个问题：长春市南关区政府已告知保利金·香槟小区居民，该

加油站项目异地选址建设，所以不需要履行环保手续并公示。

第四个问题：无。

无

第一个问题：公主岭市环保局要求企业立即对未苫盖的煤堆进行

全苫盖，并将炉渣清理干净，该企业于当日就已整改完毕。市环保局

将加大日常巡查检查力度，采取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方式，加强长

效监管力度，切实维护周边群众的环保权益。

第一个问题：对于该沟的治理，从2018年4月开始即对沟内生活

废水采取了工程治理和生物治理方法进行临时治理，沟内污水彻底治

理方案已形成：污水截流干管工程已纳入榆树市临江污水处理厂工程

内，招标已完成，同施工、同建设，预计明年年底前完成。垃圾问题11

月19日，该镇已经将该镇西下洼子屯沟渠两岸垃圾及该镇腰桥东侧表

层垃圾清运完毕，其余垃圾将按照大沟整体治理方案实施。该大沟的

综合治理工程已列入《榆树市五棵树镇2016-2020年国民经济与社会

发展的规划纲要》，并列入重点项目推进实施。

第二个问题：11月18日，五棵树镇已对现有牛粪收集点进一步完

善并下发公告要求养殖户定时定点倾倒，由镇市容中心负责对养殖户

日常倾倒的管理；由镇卫生队进行清理，确保做到日产日清。

第三个问题中第1个小问题：已于2018年9月制定了生态修复方

案，采取生物措施进行处理。第2个小问题：无。第3个小问题：2019

年5月30日前将此处粪肥还田并复耕。第4个小问题：无。第5个小

问题：2019年5月1日前由五棵树镇政府对死掉的树木进行栽种并加

强对树木管护，杜绝积沤肥损害树木的情况发生。第6个小问题：因已

复耕多年不需进一步整改。

第五个问题：目前因气候原因不能施工，暂时委托江苏哈宜公司

对工艺进行整改，改变输药管位置、搅拌器角度、添加工业葡萄糖、乙

酸钠等方式，提高总氮处理效果。待2019年临江污水处理厂建成后，

将完全取代该污水处理厂，届时此排口将被取消，彻底解决排口处浅

坑浮泥表面沉积问题。

无

对榆树市花园山光明寺非法占用林地一事，2018年11月28日，榆

树市森林公安大队经长春市森林公安局批准列为刑事案件，追究违法

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018年12月1日，确定犯罪嫌疑人为王某某，目

前已取保候审。

为恢复生态，榆树市林业局将会同政府相关部门于2019年3月31

日前完成6栋住宅楼和寺庙的拆除工作，2019年4月20日前完成整地

工作，2019年5月1日前由榆树市国有林总场和榆树市土桥镇林业站

完成植树造林，恢复原貌。

无

一、天然气站气体移除工作

2018年12月10日前，住建局牵头，查明天然气站天然气罐体情况

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移除天然气罐体气体相关方案。

2018年12月20日前，住建局牵头，移除天然气罐体气体。

二、天然气站无土地、住建等审批手续问题

1.2018年12月15日前，国土局、住建局完成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天

然气站违建查处工作，形成案件卷宗移交至综合执法支队及相关部

门。

2.2019年12月30日前，综合执法支队完成天然气违建情况的全

面梳理。

3.2019年6月30日前，综合执法支队依法完成天然气站违建的查

处工作，对违规建设的建筑依法进行拆除。

无

长春市环境保护局净月分局、长春净月区农业水利发展局、新立

城镇已加强对该小区的监督监管力度，坚决杜绝小区污水直排问题发

生。同时，针对居民饮用水问题长春净月区新立城镇政府将立即组织

为村民送水，以解决村民饮水问题，并计划于2019年5月30日前组织

对该区域打深井水，解决周边居民的饮用水安全问题。

龙潭区环保局要求赵某于2019年6月30日前将剩余粉煤灰全部

进行清理。

龙潭区水利局要求赵某于2019年6月30日前清除侵占河道的煤

灰及渣土。

问责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018

年 11 月

25日，榆

树 市 纪

委、监委

针 对 上

述 问 题

已 启 动

问 责 程

序。

无

无

无

无

行政警

告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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